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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的决定》（国发〔2014〕45 号）、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

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 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

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长政发

〔2015〕4 号）和《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点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长财绩〔2019〕4 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长沙市财政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至 7 月 8

日期间，对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以下简称“救助

站”）2017-2018 年度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项目绩效

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实施情况

（一）组织评价小组

根据市财政局文件要求，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

项目分管领导及具体负责人，评价过程主要包括：拟定项目实

施方案、组织开展专项培训、选用合适的绩效评价方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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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实际情况设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组织现场评价工作、出

具绩效评价工作报告等。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评价小组主要针对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经费及物业管理费两个项目 2017-2018 年的支出情

况进行绩效评价。首先，我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制定了绩效评

价方案，根据项目特点，主要采用比较法和公众评判法评价，

执行的主要工作步骤为：听取项目情况介绍，收集审核资料，

比对指标文件、计划文件所下达的项目内容、资金预算与实际

实施的情况，审查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实地勘察，进行问卷

调查等。根据项目的重要性和项目资金的权重，共抽查项目资

金 926.35 万元，占项目资金总额的 61.98%。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救助站系长沙市民政局直属副处级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站内设办公室、财务科、救助管理一科、救助管理二

科、临时救助安置科，另代管局直属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主要职责是负责市区流浪乞讨

人员生活、医疗、返乡、安置、帮扶等救助工作；负责 16 周岁

以下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思想教育、技能培训、护送返

乡等工作；负责与全国各地救助站查询联系特殊对象的跨省接

送和省内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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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专项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专项资金是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381 号）、

《社会救助暂行改办法》（国务院第 649 号令）、《民政部关

于加强救助管理工作的通知》（民函〔2009〕114 号）、《关于

进一步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通

知》（长政办发〔2013〕27 号）等文件精神，为保障流浪乞讨

人员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管会救助制度，保障救助机构正常

运转，建立健全以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心理矫治、教育管理、

回归安置、基层救助服务、违规乞讨治理、源头预防治理为主

要内容的体系，特上报申请设立的流浪乞讨救助专项资金。主

要用于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主动救助、生活医疗救治、教

育矫治、返乡救助、临时安置、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等救助保护

支出及救助管理站机构运行、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

支出。

2、物业管理费专项

救助站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 号）和民政部《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民发〔2014〕132 号）

等文件精神，申请设立物业管理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救助站及

安置中心物业管理费。

（二）项目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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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专项

该项目 2017、2018 年的绩效目标为保障流浪乞讨人员基本

生活权益，完善社管会救助制度，保障救助机构，建立健全以

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心理矫治、教育管理、回归安置、基层

救助服务，违规乞讨治理、源头预防治理。

2、物业管理费专项

该项目 2017、2018 年的绩效目标为房屋建筑主体及公共部

分的维修管理；公共配条设施日常维护；公共场地、道路、房

屋建筑公共部分的清洁卫生；定期消毒杀菌生活垃圾清运；公

共绿化保留山体天然绿地的保洁、人工绿地的养护和管理；24

小时保安护卫及公共秩序管理；交通指挥、车辆行驶和停靠管

理；物业档案资料收集管理；水电的节约及设备的节能管理。

（三）项目单位绩效自评报告情况

救助站对于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安排了专人负责，整理和收

集了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所需资料，同时组织了本单位的绩效自

评，提交了绩效自评报告，较好地配合了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救助站绩效自评报告报送及时，内容完整，项目自评报告涵盖

项目概况、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项目组织实施情况、项目绩

效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2017、2018 年财政预算安排项目资金共计 1,486.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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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到位资金 1,494.56 万元，其中 2016 年结转资金 8.48 万元；

2017、2018 年项目实际支出金额 1,214.40 万元，项目结余资金

280.16 万元。具体明细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财政资金安排
实际到位

资金

项目支出金额
项目

结余资金2016 年

结转资金

2017 年

预算资金

2018 年

预算资金

2017 年

项目支出

2018 年

项目支出

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专项
870.44 240.44 1110.88 407.71 478.06 225.11

物业管理费

专项
8.48 187.2 188 383.68 166.66 161.97 55.05

合计 8.48 1,057.64 428.44 1,494.56 574.37 640.03 280.16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严格按照长沙市财政相关

规定，结合单位自身的业务内容制定了《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

救助管理站内部控制管理手册》等规章制度，明确项目资金使

用范围、审批权限等，资金的使用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实行

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确保了项目资金的规范、安全和高效

使用。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救助站按照财政项目内容设立项目组，由项目主管领导牵

头开展项目组和各有关部门间的协调工作；项目组负责对整个

项目实施过程的进度、计划、质量等活动进行宏观监督；财务

部门负责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审核。项目主管领导负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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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全过程的所有管理职责。

（二）项目实施情况

1、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专项

救助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救助

管理相关政策，坚持以人为本，为受助人员提供人性化的救助

服务。在项目实施方面，救助站认真执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针对不能自行返乡的

受助人员，工作人员积极与其家人或当地救助管理机构联系，

并护送其返乡；为有自行返乡能力的受助人员提供车船票；对

滞留在站内无着人员坚持分区管理，采取男女分区、成年人和

未成年人分区的管理模式，同时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为

受助人员提供符合基本健康的食物、生活用品和日用设备等，

安排专人不定期清洁舍区卫生。此外，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及

专业护理人员，为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为生活不能自

理的受助人员提供适当的生活料理等服务等。

2、物业管理费专项

物业管理专项分为救助站本部物业和安置中心物业两部

分。本部物业从 2015 年 8 月 1 日通过政府采购由湖南腾达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中标，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合同到期，经过政府

采购公开招标腾达物业再次中标，2018 年 9 月 1 日签订新合同；

中间空档期按政府采购的要求与腾达物业续签合同。安置中心

物业于2017年通过政府招标采购与湖南腾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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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服务期限为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1 日。

救助站后勤部门每月按《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物业

管理考核实施细则》对物业管理公司工作进行考核打分，评分

结果及考核情况会上报站总支，经过全体成员同意后，财务按

相关程序向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一）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为加强资金管理，顺利完成项目工作任务，救助站 2017 年

5 月编制了《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内部控制管理手

册》，对财务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采购管理等方面均

制定了相关规定，将预算管理、支出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合

同管理、财务监督、财务分析等方面工作进行了细化，强化了

项目资金管理力度。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专项经费资金主要用于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主动救助、生活救医疗救治、教育矫

治、返乡救助、临时安置、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等救助保护支出

及救助管理站机构运行、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支出。

每笔开支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局的要求进行内部审批，以确保资

金合法合规有效使用。在 2017-2018 年的实际工作中，救助站

计划财务部门较好地执行了资金管理的相关制度。

（二）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完善和执行情况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经费项目主要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求助管理办法》《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求



— 8 —

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人员求助管理工作的通知》（长政办发（2013）27 号）等

制度实施，救助站针对该项目制定了《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

助管理站护送（接）特殊受助人员暂行规定》、《护送（接）

任务途中特殊情况处理的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针对物业管

理费项目制定下发了《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物业管

理考核实施细则》、《公共设备设施管理作业规程及管理制度》、

《保安岗位职责制度》、《保安管理制度》、《护理管理制度》、

《保洁岗位职责制度》、《水电岗位职责制度》、《公共设施

维修保养制度》、《维修材料管理制度》等，明确了对物业的

考核制度与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依据上述相关制度执行。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加大了寻亲工作力度，提升了寻新准确率

为帮助救助对象早日回归家庭，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

管理站在进行 DNA 采集比对的基础上，创新救助寻亲方法，于

2017 年引进了公安部门人脸识别技术，加大了寻亲服务力度，

提高了寻亲准确率。2017 年 11 月底，救助站已成功寻亲 375

人，其中 22 名滞留人员通过公安部门人脸识别技术成功找到了

家人。2018 年救助站加大了滞留人员的寻亲工作，将人脸识别

扩大到全国范围，截止 2018 年 11 月底，救助站共成功寻亲 511

人。

（二）积极开展救助专项行动，荣获社会舆论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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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救助站开展了“寒冬送温

暖”活动，共计劝导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366 人次，并在春节期间

发放了“春节大礼包”122 份，出动救助业务车辆 198 台次，工作

人员街面主动救助 594 人次。2017 年、2018 年均在 6 月下旬启

动了“夏季送清凉”专项活动，期间共计劝导流浪乞讨人员 200

人，出动救助业务车辆 138 次，工作人员街面主动救助 414 人

次。为帮助街面流浪人员早日归家，救助站积极开展街面流浪

乞讨人员的调查、劝导、帮扶等活动。2017 至 2018 年，救助站

积极开展救助专项行动，帮扶重点个案、开展爱心活动，单位

多次获得人民网、湖南日报、长沙晚报等社会媒体的正面报道，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三）加强了流浪儿童保护教育工作

2017 年，救助站儿童保护教育中心为 44 名流浪未成年人

（16 周岁以下）提供 512 次心理咨询服务，职业指导 20 次，团

体辅导 13 次，危机干预 6 例；2018 年儿保中心共救助流浪未成

年人 88 人。并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危机预防干预 105 人次，特

殊对象职业指导 18 人次，开展团体辅导活动和培训援助 14 次。

为每位受助未成年人建立了心理档案，心理干预和辅导率达

100%，确保了流浪未成年人思想上的稳定。通过对流浪未成年

人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与精神关怀，确保流浪儿童得到及时救

助保护、教育矫治，使得流浪乞讨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对改

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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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业工作有序开展，为救助站提供了后勤保障

救助站物业管理费项目的实施，为救助工作人员以及受助

对象创造了良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物业工作的有序开展，保

障了办公区域及其它公共区域的文明安全、整洁有序、水电运

行到位，进一步促进了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各项工

作的正常运行。

七、存在的问题

1、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量化

救助站项目主管部门未对绩效目标进行细化、量化，目标

未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且不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

标值予以体现。例如， 流浪乞讨救助专项绩效自评报告明确项

目绩效目标为保障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管会救

助制度，保障救助机构，建立健全以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心

理矫治、教育管理、回归安置、基层救助服务，违规乞讨治理

等，该绩效目标未进一步细化、量化。

2、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

2017 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经费项目预算金额 870.44 万元，

实际支出 407.7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46.84%。2018 年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经费项目预算金额 612.02 万元，实际支出 478.06 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78.11%。2017 年物业管理费项目预算金额为

195.68 万元，实际支出 166.6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5.17%。2018

年物业管理费项目预算金额为 217.02 万元，实际支出 161.9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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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预算执行率为 74.63%。

3、原始凭证欠规范

经查看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财务凭证，发现部

分财务原始凭证不合规现象，例如：报销的餐费发票不合规，

款项支付后补开发票。2017 年 2 月第 18 号凭证，支付加班人员

误餐费 631.00 元，凭证后附的餐费发票付款方信息均为空白；

2017 年 7 月第 13 号凭证，支付救助区域电子显示屏维修费用

19,074.00 元，后附维修发票开具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11 日，而

该笔维修费实际付款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5 日，发票为款项支付

后补开。

4、部分项目资金未专款专用

2017 年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中列支了预算支出范围外

的人员经费 38,332.00 元。其中：2017 年 12 月第 159 号凭证支

付 2017 年选调录用职工文明城市奖 3,500 元、2017 年新进职工

绩效奖 19,832.00 元；2017 年 12 月第 155 号凭证支付 2017 年退

休离世人员文明城市奖、绩效奖 15,000.00 元。

2017 年 9 月第 11 号凭证列支了安置中心救助人员护理费

17,365.90 元，该笔费用应当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中列支。

5、合同签订缺失必要条款

2018 年支付工程款 181,833.88 元，工程施工合同中均未约

定预留工程质保金的相关条款。其中：2018 年 9 月第 48 号凭证

支付站内西向护坡水土流失整治项目工程费用 94,760.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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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第 49 号凭证支付安置中心树木移栽及路面硬化项

目工程款 87,073.66 元。施工合同中仅约定收到相关部门结算书

审核文件后十五天内付清，未约定预留工程质保金。合同中未

约定预留质保金条款，不利于工程质量保证及财务风险控制。

6、未及时向上级民政主管部门备案

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 24 号）第十二条“救助站应

当根据受助人员的情况确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 10 天；因特

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上级民政主管部门备案。”抽查 2017、2018

年受助人员的在站服务及离站登记表发现，部分在站救助人员

未按在站救助期限救助，超过10天未向上级民政主管部门备案。

具体明细如下表：

救助人姓名 进站时间 离站时间 救助天数

华先杰 2017-7-9 2017-9-4 57

周有业 2017-7-9 2017-9-4 57

欧阳华庭 2017-7-9 2017-9-4 57

张占晖 2018-4-29 2018-5-12 13

周立华 2018-6-21 2018-7-2 11

八、相关建议

1、绩效目标的申报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建议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结合年度工作计划，

综合考虑财政补助资金的年度预算，制定近期绩效目标，绩效



— 13 —

目标必须指向明确、细化量化、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

予以体现。

2、增强预算编制水平，提高预算执行率

救助站应充分认识预算执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统

筹安排资金预算，确保项目预算支出进度，不得滞留财政资金，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项目进度缓慢的应及时查找原

因，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备。要增强预算编制的真实性、准确性，

加快推进预算执行管理的规范化的进程。

3、项目资金应专账核算，不与其他资金混淆

项目资金是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其使用和核算有明确的

要求，建议财务专项核算，不与其他来源的资金相混淆。在使

用范围上，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相互挤占不同性质的资金。

4、完善内部审核程序，规范会计核算

救助站财务人员应严格按照会计法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

规定，规范会计核算，完善内部审核、审批程序。加强对原始

单据的审核，对附件不全或不规范的原始凭证不予报销，杜绝

不合规发票入账的现象。

5、加强合同签订管理，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财务监督，防范财务风险，

完善内部审批程序。加强合同管理基础工作，确保合同签订规

范、执行有效。

6、规范开展各项救助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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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监督检查工作有待加强问题，建议项目部门在规范工

作流程、完善服务管理同时，积极开展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的专项检查工作及救助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救

助管理机构按照有关工作规程，规范化开展各项救助管理工作，

对救助管理机构进行严格监督管理。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通过对 2017 年与

2018 年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专项、物业管理费两个项目从项目

决策、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绩效等方面

进行综合评价，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项目支出绩效

评价综合得分为 83，评价等次为“良”。

长沙市财政局

2019 年 7 月 31 日


